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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方案 

  

    根据浙政发〔2013〕14号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开展第

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通知》和浙文物发〔2014〕306《浙江省

文物局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做好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文物认定

和信息数据登录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为进一步科学、规范、有序地做

好我校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，特制定《浙江大学第一次全国可

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方案》，现发各有关单位，望遵照执行。 

    一、指导思想与意义 

    本次普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针对可移动文物开展的普查。浙

江大学是可移动文物收藏的重要机构，也是本次教育系统普查的重点

单位，我校配合国家在文化遗产领域开展国情国力调查，意义非常重

大。开展文物普查工作是健全我校文物保护体系的重要基础工作，是

一项旨在全面掌握我校文物资源、加强文物保护、建设文化遗产强校

的战略工程。做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，有利于准确掌握和科学评价

我校可移动文物资源情况和价值，建立可移动文物登录备案机制，增

强我校可移动文物管理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，提升我校文化软实力。 

    二、普查范围与内容 

根据浙大校办〔2013〕17 号《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关于开展可

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，学校于 2013 年 9 月 30 号正式启动了可

移动文物普查工作，通过对全校 81 个单位的摸底调查，以及 2014 年

省普查办专家组的实地走访，初步认定我校图书馆、档案馆、艺术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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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古博物馆、文物与博物馆学系、教育学院、地球科学系、生命科学

学院、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等单位收藏有符合本次普查范围的可移动

文物，疑似可移动文物的数量总计 22 万余件，约占全省可移动文物

的 5﹪。文物类别包括古籍图书、档案文书、竹简、书画、陶瓷器、

铜器、钱币、玉石器等，以及古生物化石、动植物标本等自然类藏品。 

    三、普查工作组织与职责 

 1、成立浙江大学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罗卫东 

副组长：马景娣、胡志富、胡放 

成  员：计财处、图书馆、艺术与考古博物馆、教育学院、文物

与博物馆系、地球科学系、生命科学学院、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等单

位负责人。  

浙江大学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简称校普查办）设在

档案馆。 

2、校普查办负责做好学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日常组织、协调和

督查工作；负责学校可移动文物管理系统和网站建设与管理维护；负

责编制普查经费预算；负责向浙江省文物局提交需认定文物纸质资料，

向国家可移动文物数据库提供全校可移动文物信息资源。 

3、各单位应高度重视积极开展普查工作，尽快组建可移动文物

普查工作小组，指定专人负责普查工作，负责本单位可移动文物普查、

保护和管理工作，提出本单位普查的工作方案和具体措施，负责将本

单位的普查文物信息数据登录到学校可移动文物管理系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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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 

1、各单位严格按照《馆藏文物登录规范》（WW/T0017-2013）以

及国家文物局《关于做好馆藏自然类藏品登录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》

的要求保质保量完成普查工作。 

2、校普查办将依托浙江省普查办公室加强各单位普查工作的督

查和指导，根据需要及时安排专家进行业务指导，组织针对性培训，

协助做好文物的信息采集登录工作，以确保工作的科学、规范、高质

量。 

3、各单位在具体操作过程中，必须确立安全第一的意识，确保

人员、文物、数据的安全。  

    五、时间安排 

    1、2014 年 10月 15日前，各单位上报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实施

方案； 

    2、2014 年 10月 20日前，各单位上报经省文物专家初审通过的

可移动文物基本清单(册)； 

   ３、2014 年 12月 30日前，各单位(除图书馆外)应完成总量的 50%

可移动文物登记卡信息的填报工作； 

    4、2015 年 6 月 30 日前，除图书馆古籍图书外，各单位完成可

移动文物影像资料上传，完成本次普查工作； 

5、2015 年 12 月 30 日前，图书馆完成馆藏古籍文献普查工作； 

6、2016 年 12 月前完成本次普查资料的整理、汇总、验收与总

结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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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经费保障 

   各单位根据收藏文物的种类、数量，结合实际工作情况提出经费

预算，由校普查办进行汇总、统筹考虑，与计划财务处、国有资产管

理办公室共同拟定经费预算报告上报学校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学可移动文物工作领导小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0 月 11 日 

 

  


